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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诸多弟子中，赵明昕博士是第一个从东北到西南来攻读博士学位的。
不敢说是我的个人魅力使他不远数千里前来求学，但如果说是民法学的博大精深和西南政法大学的深
厚底蕴吸引了这位好学的年轻人来到歌乐山下，当不为过。
明昕本科阶段学的是经济学而非法学。
虽然其考博成绩第一，也具有较为独特的研究视角，但我对他相对薄弱的法学功底感到担忧。
令人欣慰的是，勤奋好学弥补了他上述缺陷，2004年他顺利完成学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本书以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写成。
当初选题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够选择一个理论性较强的民法学题目，但他却要写保险法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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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坚持民商法视角，开篇即从民法的诚信原则到信用的财产化、利益化，再到信用利益的制度保障
，进而引出信用保险这个主题。
此后，沿着“信用保险基本理论研究——信用保险合同具体问题研究——信用保险法律制度构建”这
条逻辑线索逐次展开，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完整的信用保险制度。
在信用保险基础理论部分，对信用保险定义的辨析为全文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信用保险合同研究是本书的中坚，亦为任何保险法律制度的核心，此部分阐述信用保险合同较为独特
的各项要素及合同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在信用保险制度构建部分，本书就我我信用保险制度的建设提出了颇具独创性的见解。
本书不仅可以成为法学和保险学的理论研究书籍，亦可为法律和保险实践提供必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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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明昕，男，1972年2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现为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
事保险法、证券法研究。
中国法学会证券法研究会理事，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1995年毕业于沈阳大学财经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2001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4年～2006年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从事博士后课题研究。
2006年调入深圳大学法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在《现代法学》、《保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辑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
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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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信用保险合同之影响  第三节  信用保险合同之客体    一、信用利益的可保性    二、信用保险利益
之具体内容    三、信用风险之类型  第四节  信用保险合同之内容    一、投保人之权利义务    二、保险人
之权利义务    三、信用保险保单其他内容的分析第七章  信用保险合同之履行与终止  第一节  信用保险
合同之履行    一、信用风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的通知与索赔    二、保险人理赔    三、信用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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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口信用保险的单行法律法规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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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信用保险通过为主体提供全面的信用风险管理服务来维护微观安全信用保险的安全价值远远超
过了它在补偿债权人信用损失方面的作用。
它最具有意义的价值莫过于“防患于未然”，即对信用风险和损失的防范作用。
若想有效防范信用风险就必须对可能引起风险之因素有所了解。
通常，交易主体由于缺乏自己的信息来源而不能准确判断潜在交易对象的履约能力。
而信用保险公司却可以利用自己庞大的信用信息数据库或者多方面的信息渠道，根据自己对主体潜在
交易对象的了解和对信贷市场的了解，为交易主体提供咨询服务。
信用保险公司提供信息服务原则上仅限定于保险单承保的信用利益范围之内，因为这些信用利益与保
险人的利益息息相关，而信用保险人的责任就是保护被保险的信用利益不受到损害。
被保险人利用保险人提供的信用信息服务的主要原因在于由保险人提供信息更为经济高效。
信用保险公司能够在评估和监督被保险人的债务人的清偿能力方面提供专业服务，对应收账款坏账风
险的可能性进行客观评估，并且保证信息的及时更新。
信用保险公司处于交易双方关系之外的中立地位，它的评估意见就可以为主体的经营决策提供参考，
帮助债权人决定在特定情况下采用何种付款方式，以及在何种限度内向债务人授予信用。
因此，信用保险可以就债务人是否存在财务问题提供早期预警系统，在第一时间防范信用风险事故的
发生。
信用保险的这一作用不仅使交易主体可以避免与有破产危险的客户进行交易，还可以降低逾期还款的
风险，这种服务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在信用保险合同关系建立后，保险人还可以帮助被保险人进行信用风险管理。
保险人能够及时跟踪监督债务人的经营状况和资信状况，一旦出现信用风险，保险人就能够及时向被
保险人提出警告和建议，如设定信用限额、改变付款条件、增加保值条款，甚至中断后续交易合同等
，把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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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充实而成的。
我知道它必然有一些错误和疏漏，但就像父母看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总是觉得它的问世就是上天对我
的恩赐。
在本书行将付印出版之际，我的内心充满感激之情。
首先要感谢的是恩师李开国教授对我的悉心指导！
李师严谨的学风、正直的为人和渊博的学识将是我毕生学习的楷模。
感谢张玉敏教授和赵万一教授两位老师长期以来给予我的指导与关怀；感谢北京大学尹田教授、吉林
大学徐卫东教授对我选择本书题目和搜集资料给予的指导与帮助；感谢中国人保控股公司法律合规部
李祝用总经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梁清华教授和黄敬阳博士为我搜集资料提供的机会和帮助；感谢法
律出版社刘文科编辑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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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信用保险法律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债权人的信用利益保障为中心》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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